
 

 391

立法院公報 第 105 卷 第 85 期 委員會紀錄

現行《各類所得扣繳率標準》第 2 條規定，政府舉辦之獎券中獎獎金，每聯（組、注）獎額

不超過新臺幣 2 千元者，免予扣繳。每聯獎額超過新臺幣 2 千元者，應按給付全額扣取 20%。

若能小幅提高起扣點，雖然可能讓稅收略為減少，但發行量也可能隨之擴大，如此稅基也能提

高、擴大彩餘，提升公益彩券盈餘的循環發展。切勿以善小而不為，事實上，越鼓勵小額中獎

兌購彩券，越能幫助到弱勢的小額經營者。 

又，現行《公益彩券發行條例》第 11 條規定，未領獎金須投入彩餘，可否改為投入下期獎金

，進而增加下一期銷售額，如此一來稅收及彩餘也都會增加。 

故請財政部於一個月內提供下述試算報告： 

1.請結合公益彩券公司資料庫，模擬試算起扣點提高後，直接稅收減少的幅度、銷售額增加

的幅度及帶來稅收增加的效果，並同步估算統一發票中獎稅收所受之影響。 

2.請模擬估算公益彩券銷售額、稅收和彩餘的連動情況。 

提案人：施義芳  陳賴素美 邱泰源  鍾佳濱  費鴻泰 

7、 

鑑於台灣彩券公司自 99 年度起，連年向財政部申請回饋金計 172,334,000 元，作為公益形象

宣傳之用。然而，台灣彩券推行已久，是否還有宣導提升台灣社會知曉度之必要，有待斟酌；

此外，101 至 103 年度甚至出現連續標給台彩公司之母公司中國信託之長期合作伙伴，必要性及

正當性有欠妥適。 

爰此，財政部須提交過去幾年「提升公益彩券形象計畫」之宣導成效及必要性，並重新檢討

「106 年度財政部公益彩券回饋金補助計畫」所核定之「提升政府公益彩券形象計畫」，財政部

應向本會提交完整檢討報告。 

提案人：黃國昌  施義芳  王榮璋 

主席：現在逐案進行處理。請問各位，對第 1 案有無異議？ 

請財政部蘇次長說明。 

蘇次長建榮：主席、各位委員。由於研究報告已經出爐，建議將最後一句修正為「並將研究結果提

交書面報告送交財委會」。 

主席：請中國信託商銀彩券中心陳執行副總經理說明。 

陳執行副總經理蜀珍：主席、各位委員。因為對所得稅的研究已經完成了，所以建議將最後一句修

正為「並將研究結果送交財委會」。 

主席：請問各位，對本案照上述意見修正通過，有無異議？（無）無異議，修正通過。 

請問各位，對第 2 案有無異議？（無）無異議，通過。 

請問各位，對第 3 案有無異議？ 

請財政部蘇次長說明。 

蘇次長建榮：主席、各位委員。第 2 點是有關全國有多少收銀機、推行經費及成效如何的部分，請

執行中心說明。 

主席：請財政部財政資訊中心樓副主任說明。 


